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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檐脱落砸伤小工谁来担责 养子享有同等继承权
宋芳科

刘明与刘强系养兄弟关系。 2012年，刘
强的父亲在病重期间留遗嘱一份， 其内容
为：“刘明自幼无父母， 我与妻子在1975年
收养了他，并办理了相关的收养手续。 刘明
在成年后对我们尽到了赡养义务， 我妻子
于2008年去世前嘱托刘明好好照顾我，故将
其财产的5万元留给刘明。 遗嘱后部由我注
明，以上属实。 因本人写字不便，由我口述，
刘明代笔，并签字盖章，注明日期。 ”

2012年10月，刘强的父亲去世后，遗产
共有住房二套、存款 15万元、轿车一辆、家
具若干。 在遗产分割时，刘强以刘明不是父
亲亲生为由，拒绝分配遗产。 为此，刘明出
具遗嘱， 要求自己继承遗嘱中的财产以及
遗嘱外未处分的财产。 刘强对刘明持有的
遗嘱怀疑。 后经司法鉴定，遗嘱后部确系刘
父所写，签名、盖章属实。 经人民调解委员
会调解，刘强对该份遗嘱认可，同意刘明对
遗嘱中所载明的遗产进行继承， 但仍然反
对其继承父亲遗嘱外的遗产。

刘明坚持认为自己不但可继承遗嘱中
的财产，还可参与分配养父母遗嘱外的遗
产。 双方多次交涉无果，今年 2月，刘明一
纸诉状将刘强告上法庭，要求保障自己作
为养子的继承权， 其要求不但要执行遗
嘱，对遗嘱未处分的部分还要享有二分之
一的继承权。 法庭上， 被告刘强感觉很冤
枉， 他认为父亲通过遗嘱分给没有血缘关
系的刘明5万元已经很好了，刘明不应再有
过多要求。

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对遗嘱继
承部分均无异议。 但对遗嘱未处分的部分，
原告是否具有继承权产生分歧。 原告刘明
与被继承人刘强之父之间存在拟制血亲
关系，拟制血亲关系是产生继承的依据之
一， 不能以拟制血亲而否认刘明的地位、
资格。 从立法角度 ，我国《继承法》赋予遗
嘱继承人两项基本权利 ：第一、完全按照
遗嘱内容取得遗产的权利 。 第二 、遗嘱继
承人在依遗嘱取得继承权后仍依据相关
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取得遗嘱
未处分遗产的权利。 法院认为刘明和刘强
的父亲存在拟制血亲关系， 这种关系在
《继承法》上受到同等保护 ，所以刘强和刘
明有着同等的继承权利 。 据此，法院一审
判决，除去刘明继承的 5万元财产外，剩余
的房产、车子、10万元存款等遗产由刘明和
刘强平均分割。

法律小词典

拟制血亲 ，指本来没有血缘关系 ，或没
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 但法律上确定其地位
与血亲相同的亲属 。

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揭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谜谜谜谜谜谜谜谜谜谜

6月15日，在遵化城区某公寓一出租
房内发现一具身上锐器伤多达数处的男
尸。 歹徒行凶时的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 ， 让歹徒下此毒
手？ 遵化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在唐山市公
安局有关部门大力配合下， 剥茧抽丝，
拨开迷雾， 令伪装得十分巧妙的“朋友
们” 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

6月15日5时33分许， 遵化市公安局
刑警大队接指挥中心转警称： 有人在城
区某公寓一出租房内发现一具男尸，现
场有大量血迹，疑似他杀。

接报后， 遵化市公安局局长许广
三 、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贾宝忠 、刑
警大队大队长杨长春立即率民警赶赴
现场开展工作。 案情反馈到唐山市公
安局后， 唐山市公安局也立即选派精
干力量赶赴遵化增援 。

经现场初步勘查发现：死者头部、颈
部、胸部、手臂有多处锐器伤，地上有大
量血迹，尸体已膨胀，且开始腐烂，技侦
民警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应在三天以前，
属他杀无疑。 现场无翻动迹象， 死者的
财物均在， 因此， 此案初步定为报复性
杀人。

“2013·6·15” 故意杀人案专案组立
即成立， 大规模的摸排走访有条不紊地
展开。

因报案的是受害人的朋友和家人，
所以，死者的身份很快确定：李飞 ，男 ，
22岁， 吉林省舒兰市人， 某婚庆公司主
持人兼策划。 案发现场系其租住处。 据
其楼下的住户项某某反映： 李飞长得白
白净净，身高1.75左右，相当帅气。 大概
是因为职业的原因， 李飞一般都是晚上
回家，且总是呼朋唤友 ，唱歌 、跳舞 、玩

乐器， 一玩就是到午夜， 有时甚至是通
宵达旦， 周围住户意见很大， 平日和他
关系密切的有他的同事张营、 王成林和
他的老板吴天力。 这三个人和李飞年龄
相仿、志趣相投、关系莫逆。

据受害人母亲及姐姐介绍： 早在案
发三天前， 吴天力就跟她们联系称李飞
失踪了， 她们便急忙从家里赶到了遵
化 ， 张营三人陪着她们来到李飞租房
处， 发现李飞死了， 这才由王成林报了
案。

民警分别对吴天力、张营、王成林进
行了询问 ，据三人反映 ：6月 12日，李飞
没来公司上班， 手机也呈关机状态，三
人分别到李飞在遵化的朋友家进行了寻
找， 也到过李飞的出租房处， 只是没有
进屋。 6月15日，他们和李飞的母亲、姐
姐一起到李飞的住处， 发现李飞已经被
人杀死。

民警对吴天力、张营、王成林的询问
材料进行了细致分析发现： 三人的叙述
惊人的一致， 仿佛事先演练一般。 而且
他们都有一个让人费解的地方， 那就是
他们都有李飞出租房的钥匙， 而且为了
寻找李飞都曾到过出租房外， 却全都无
一例外地没有进去。 于情于理， 这都说
不过去。 这不禁让人猜疑， 他们三人是
否都知道那紧闭的房门里面曾发生过什
么？

经进一步询问李飞母亲， 民警还得
知：大约一个月前，李飞曾给家里汇过6

万元钱， 并告诉家里说， 这钱是老板吴
天力听说他家里经济条件差 ， 主动给
的，用来贴补家用。

而在民警询问吴天力时， 吴天力却
否认此事， 明明做的是好事， 却不敢承
认。 这又是一个反常。

专案组综合种种情况达成共识 ：吴
天力、 张营、 王成林三人和李飞的死一
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起码应该对
此案知情。 副局长贾宝忠和大队长杨长
春果断决定：立即对吴天力、张营、王成
林三人拘留审查。

6月15日20时许，对吴天力、张营、王
成林的审讯全面展开。 在办案民警的机
智讯问下， 吴天力交代说： 李飞是张营
和一个叫“果三”的人杀的。

原来，李飞在业界很有人缘，为公司
的业务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 为了留住
他，听说李飞家里困难，父亲生病住院，
吴天力主动给了李飞6万元钱， 补贴家
用， 并且把公司的高级轿车给他使用。
可是最近一段时间， 李飞厌倦了婚庆公
司这种晨昏颠倒的生活 ， 加之思念家
乡， 便流露出了辞职的想法。 在李飞身
上投入很多， 而且李飞的离去肯定对公
司的业务有较大影响。 所以， 作为老板
的吴天力极力挽留李飞。

6月11日22时许，吴天力驾车来到李
飞的租房处， 劝李飞留下来， 因为李飞
当晚喝了酒， 情绪比较激动， 两人话不
投机，争吵起来，继而互殴，最后李飞把

吴天力推下楼梯， 造成多处擦伤。 精心
培养的员工竟然这么对自己， 让吴天力
倍感屈辱，他的心底升起一股怨气。

稍后， 他找来张营、 王成林商量要
“教训”一下李飞，可因王成林有事中途
回家了。 于是，张营提议找他的朋友“果
三”来帮忙。

6月12日凌晨3时许， 张营首先持菜
刀进入李飞的房间，对躺在床上的李飞
连砍三刀， 接着手持砍刀的“果三”又
冲进去，对着已是满身鲜血的李飞狂剁
二十多刀，直到李飞一声不吭。 后吴天
力驾车将“果三” 和张营带离现场，将
作案的凶器抛至公路边的水沟里，在城
区外的一座大桥下，三人又用柴油将血
衣烧掉。

6月16日16时许，在唐山市公安局有
关部门的协助下， 民警将藏匿在遵化市
一小吃部内的“果三”抓获归案。

经审讯，“果三” 对所犯事实供认不
讳。

至此，发生在遵化城区的“2013·6·
15”故意杀人案的涉案4名犯罪嫌疑人悉
数落网。 遵化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又用实
际行动向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文中除民警外均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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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9日，25岁的熊某为茶楼
租户安装牌匾， 不想悬挂牌匾的屋檐
脱落，致熊某重伤。 熊某住院22天，至
今仍在恢复中， 面临终身残疾的可
能。 熊某将茶楼租赁合同签订者杜
某、实际承租人刘某、房屋产权公司、
物业管理公司一同告上法庭， 要求四
方共同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
必要的营养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交
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55183元。

租户杜某辩称， 自己只是受刘某
委托签订租赁合同， 与刘某是代理与
被代理的关系， 在事故中不存在过
错，不应承担责任。

而刘某称， 其与熊某是承揽合同
关系，承揽人对损害不承担责任。

另一被告房屋产权公司认为，公
司开发的房屋没问题， 屋檐是租户自
己添加的附着物， 并非公司所有。 公
司在事故中不存在过错。

物业管理公司也认为自己不应承
担责任， 因为公司没实施侵权行为，
亦无过错。

究竟谁该为熊某的悲惨遭遇负
责？ 遇到类似侵权事件时， 该找谁赔
偿，又如何举证呢？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规
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
其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脱落、 坠落造
成他人损害， 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
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承
担侵权责任。 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
用人赔偿后， 有其他责任人的， 有权
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

由此， 审理本案的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的杨静法官认为， 对于此类

纠纷， 应适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被侵权人只对侵权行为、 结果及因果
关系负举证责任， 纠纷发生后推定侵
权人有过错， 侵权人若能证明自己不
存在过错即可免责。

本案存在以下几个焦点：
屋檐及牌匾归谁所有？ 房屋所有

人是否该承担责任？ 屋檐及牌匾属于
悬挂物。 此案中房屋产权人向承租人
交付房屋时并无屋檐， 房屋质量也无
问题 。 屋檐系租户装饰房屋时安装
的， 应归租户所有和使用， 故房屋所
有人不应承担责任。

租赁合同签订人与实际承租人不
一致， 谁应承担责任？ 刘某与杜某之
间应属间接代理， 杜某对外以自己的
名义为法律行为， 第三人有充分理由
确信其为房屋使用人， 并对房屋负有
维护、 管理义务， 故应当对外承担责
任； 刘某是实际承租人， 实施具体行
为，亦应对其行为承担责任。

物业管理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 ？
根据物业公司的相关规定， 租户进行
房屋装修时需经其审查和监工， 但其
未尽到相应义务， 致使不具有装修资
质的人员安装了屋檐，故应承担责任。

熊某自身是否有过错？ 通过监控
录像可以发现， 熊某及朱某施工时并
未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对损害的发
生也有过错， 故可以减轻侵权人的民
事责任。

综上，杜某、刘某、物业管理公司
及熊某本人对该事故均存在过错，故
应考虑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大小
分担民事责任。刘某及杜某作为致损
物件的所有者及使用者，未尽到安全
防范义务，致使具有安全隐患的物件
脱落造成他人损伤，故应共同承担主
要责任 ，责任系数为 80% ；物业管理
公司未尽到严格的审查义务，具有过
错 ，应承担 10%的责任；熊某自身疏
于防范 ， 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
施， 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责任系数
为10%。

最终， 法院根据有效的证据材料
及实际发生的金额， 依法判定的赔偿
数额为99083元，各方按责任比例承担
相应的赔偿数额。

Ａ 安装牌匾被砸伤

Ｂ 各被告均辩称无过错

Ｃ 法官释法
本案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6月16日23时许， 唐山市路南区
西电路一家小型超市起火，消防官兵
和路南公安分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经过奋力扑救 ，大火被扑灭 ，但整个
超市和毗邻的一间修脚屋已经被烧
得面目全非。

火灾无人员伤亡， 经超市老板清
点，被烧毁的钱物有现金7000余元、笔
记本电脑、电视机、冰柜等家用电器及
货架， 还有价值5万余元的烟酒等商
品，损失达11.2万元。

夜幕下， 路南警方迅速展开现场
勘查 、走访当事人、寻找目击者等侦
查工作。 根据现场勘查，办案民警和
消防官兵最终确认起火点在超市旁
边修脚屋所属的小木棚内。 为什么会
在这里？ 在排除了线路老化、短路等
引发火灾的可能性后，这问题一直萦
绕在办案民警的心中。 通过进一步走
访，有一名群众反映：“当时，我曾听
到现场有玻璃被人砸碎的声音，之后
一名男子快速骑电动三轮车从现场
离开 ，紧接着火就着了起来。 ”得知
这一重要线索后，办案民警将视线从
失火转移到了人为放火上。 这名男子

是谁？ 他为什
么会在现场出
现？ 他与这家
店有何关系 ？
带着疑问 ，民
警们询问了修
脚屋女老板 ，
得知当天下午
其与男友发生
争吵并产生矛
盾。 修脚屋女
老板描述男友
刘某的体貌特
征和目击者描
述的可疑男子
体貌特征大致
相同。 种种迹
象表明， 这不
是一起普通的
失火，此案有重大的人为放火嫌疑。

6月17日21时，民警在一出租屋将
刘某抓获。

经过审讯， 案情大白。 刘某与修
脚屋女老板发生争吵， 不欢而散，盛
怒之下 ，他趁夜晚无人之时，先是砸

毁修脚店玻璃泄愤 ， 之后又用打火
机引燃一块三合板 ， 扔到修脚店与
超市之间的小木棚内， 想烧毁修脚
店报复女友 ，结果火势蔓延 ，殃及超
市 。 7月 2日，犯罪嫌疑人刘某被批
准逮捕。

放火只为报复女友
本报记者 刘文利 通讯员 董洁

每周一案

6月24日， 兴隆县人民检察
院对办理的一起以介绍对象为
由骗取彩礼24000元的诈骗案件
出庭支持公诉，三被告人当庭认
罪服法。

2008年， 刘某通过郭某认识
媒婆黄某，三人商量通过介绍对
象的方式骗取彩礼钱。 后黄某将
刘某介绍给偏远山村的被害人
李某（化名）做女朋友，李某共给
付刘某三人2万元彩礼钱及4000
元购买首饰款。 黄某及郭某各分
得赃款5000元。

检察官提醒 ： 以假结婚 、假
介绍对象的方式骗取钱财的手

段已屡见不鲜 ，可仍有人频频上
当受骗 。 究其原因 ：一是被害人
文化水平低 ，辨别能力差 。 二是
媒人一般都与被害人熟识 ，被害
人完全信任对方 ， 放松了警惕 。
因此 ， 应加强对经济不发达地
区 、偏远地区农民进行法律知识
宣讲 ，使他们了解形式多样的诈
骗手段 ，增强防范意识 。

假媒婆假对象骗彩礼
手 段 老 套 仍 得 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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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指认烧毁作案血衣的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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